
关于《四川省航道条例（草案）》的说明
2017年11月28日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汪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四川省航道条例（草案）》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请予审议。
一、立法的必要性
航道是内河航运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提，是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战略性资源。四川是水运资源大省，全省有通航河流176条，航道总里程10540公里，位居全国第四、西部第一。目前，我省水资源综合开发与航运发展仍然不够协调，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航道建设发展中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破坏航道和航道设施的行为屡禁不止，加之我省航道等级偏低，通过能力不高，航道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国家关于航道的立法仍比较原则，相关制度规定尚不够完善，加之我省航道建设发展中的地方特殊情况，亟待通过地方立法进一步补充完善。因此，需要在深入贯彻实施《航道法》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加快制定出台《四川省航道条例》，通过立法来保障和加强我省的航道规划、建设、养护与保护工作，进一步发挥内河航运在我省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起草过程
作为四川省人民政府2016年的立法调研项目和2017年的立法制定项目，省政府法制办和省交通运输厅共同组成立法工作组，先后到宜宾、乐山、广元、南充、攀枝花、凉山等地开展立法专题调研，充分听取基层相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在航道立法方面的意见建议，同时多次征求了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市（州）人民政府的意见，并在省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听取了社会各方的意见与建议。在充分采纳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重点学习借鉴了重庆、江苏、广东等省市在航道管理及立法方面的经验，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最终形成了《条例（草案）》。2017年11月16日，《条例（草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第16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三、主要内容及相关情况说明
《条例（草案）》共六章，四十六条，包括总则、航道规划与建设、航道养护与保护、通航建筑物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

（一）关于航道管理体制

由于《航道法》所规定的航道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航道管理机构，但对两者及各层级间的管理职责未做出具体界定。《航道法》授权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对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航道管理职责作进一步明确。《条例（草案）》按照现行基本模式对我省的航道管理体制进行了明确规定：一是明确省、市（州）、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航道规划、建设、养护和保护等方面的管理职责和权限；二是明确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航道管理的机构对应承担所辖航道的规划、建设、养护和保护等工作（第五条）。

（二）关于航道规划与建设
按照《航道法》的规定，《条例（草案）》结合我省实际，对航道规划作了以下规定：一是航道规划与涉及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相关专业规划以及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土地利用总体、重要水域水生生物保护规划、文物保护规划等规划相互协调和相互衔接（第七条）；二是将航道规划分为全省航道规划和航道建设规划，并明确规定了编制、征求意见、批准公布等工作的实施主体、权限和程序（第九条）。《条例（草案）》对航道工程建设的用地保障、监督管理方面作了规定：一是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统筹安排航道工程建设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第十二条）；二是明确航道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从事航道工程建设活动的要求和责任（第十一条）。
（三）关于航道养护与保护
根据《航道法》的规定，《条例（草案）》明确航道管理机构在航道养护方面的职责，一是规定航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航道养护类别、航道条件和通航需求，制定航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航道巡查、航道信息公布等制度，并组织实施（第十七条第一款）；二是航道维护尺度和内河航道图确定、公布的权限和程序要求（第十六条第二款）。三是为保证航道养护工作落到实处，结合我省航道养护的实际情况，《条例（草案）》明确了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管理权限确定航道养护单位或者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等方式保障航道养护工作（第十六条第三款）。为进一步明确细化和有效衔接《航道法》所设定的各项航道保护制度，为我省航道管理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条例（草案）》作了如下规定：一是明确了位于航道及其上游支流上的水工程，应当在设计、施工和调度运行中统筹考虑下游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所需的下泄流量，满足航道所需的通航流量，水位运行变幅应当符合船舶安全航行的需要（第二十四条）；二是在通航水域上新建、改建桥梁等建筑物，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要求设置航标等设施，并承担相应费用（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三是明确规定省、市（州）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交通运输、发展改革、水行政等部门建立江河流域综合协调机制和蓄放水调度管理联动机制，统筹协调航运与发电的需求，合理调节江河上下游、干支流径流量，满足通航建筑物的正常运行和船舶通航安全（第二十条）。为保障航道保护工作，《条例（草案）》还针对涉及航道的工程建设、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采砂活动以及可能造成航道破坏的诸多行为作出了相关行为规范或者禁止性规定。
（四）关于通航建筑物管理
针对《航道法》在规范通航建筑物管理方面的立法不足，《条例（草案）》结合我省的通航建筑物管理实际，作出了如下规定：一是明确了在通航河流上建设永久性拦河闸坝，建设单位应当承担通航建筑物的建设费用，实行船舶免费通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二是规定通航建筑物建设单位或者管理单位（统称通航建筑物管理单位）应当负责通航建筑物管理区域内的日常安全管理、通航秩序维护和航标设置维护，建立通航建筑物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制度（第三十条第一款）；三是规定通航建筑物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编制运行方案，报经航道管理机构审查同意后公布（第三十条第二款）；四是通航建筑物建设、管理单位应当建立船舶应急通过机制，对军事运输船、防汛抢险船舶、应急救援船舶实行优先通过（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条例（草案）》还规范了通航建筑物的检修维护、船舶的过闸行为、通航建筑物的通航安全管理和保护措施等制度规定。

此外，《条例（草案）》还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我省实际，对相关航道违法行为作出了细化或者补充性的处罚规定，有利于提高我省航道的依法管理水平。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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